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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维权典型案例之四

消费侵权典型案例之四

网页宣传不可信 谨记规则是“王”道

□ 记者 汪芳 通讯员 南炳旭

2022 年 4 月 29 日，消费者刘先生

通过拼多多网站购买了枸杞。商家在

网页上宣称其枸杞是绿色无公害食

品，且包装上印制有“绿色无公害”字

样。刘先生收到枸杞后，在物流单上

签字确认。当日，刘先生察看了包装，

发现无绿色食品标志，同时包装与网

站上展示的并不相同，觉得是虚假宣

传，感觉受到了“欺诈”。他联系网站，

要求退货并赔偿损失，但是遭到拒

绝。于是，刘先生通过全国 12315 互

联网平台投诉举报，要求经营者退货

赔偿并要求予以查处。

【处理过程及结果】：市消费者协

会接受投诉后，立即转办辖区市监所

展开调查，发现投诉基本属实：涉诉商

品在拼多多网站页面商品详情下的具

体商品彩页介绍中确实标有“无公害、

绿色食品”字样；联系本地生产厂家并

到其生产基地进行查看，检查中并未

发现包装上有“无公害、绿色食品”字

样。厂家表示在包装上使用“绿色、无

公害食品”标志必须通过国家认证才

可使用，作为生产厂家一直很规范，从

未随意使用“绿色标志”。事实证明，

是网店商家为了促进销售，在其网站

页面通过后期 P图处理，误导消费者，

其行为已构成欺诈。消协将上述调查

情况反馈给消费者后，要求拼多多网

站商家立即撤消其在网站页面上的

“绿色食品”宣传内容，退回消费者货

款，并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给

与消费者 500元赔偿。

【案例评析】：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虚

假宣传欺诈消费者引发的投诉。网站商

家的相关行为确实造成了误导、欺诈消

费者的行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

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

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

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

明确的答复。”同时，第五十五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

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三

陪，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伍佰元的，为伍

佰元。法律另有规定，依照其规定。”

□ 记者 汪芳 通讯员 刘彩英

2022 年 12 月 3 日，市场监督管理

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位于我市江源路某

大药房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店在

执业药师不在岗的情况下销售了甲类

非处方药。经调查，当事人销售时该

店执业药师不在岗，且未挂牌告知。

执法人员现场要求其提供销售上述药

品的处方凭证，当事人未能提供，其行

为属于未经执业药师审核销售甲类非

处方药。针对该药店未经执业药师审

核销售甲类非处方药和处方药的行

为，该局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对其下达

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当场行政处罚

决定书》，责令其立即停止未经执业药

师审核销售处方药的违法行为并给予

警告，直至 2022 年 12 月 3 日当事人仍

未进行整改。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药品流通

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经

营处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的药品零售

企业，执业药师或者其他依法经资格

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不在岗时，应当

挂牌告知，并停止销售处方药和甲类

非处方药。”的规定。

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违反本办法第十

八条第二款规定，药品零售企业在执

业药师或者其他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

药学技术人员不在岗时销售处方药或

者甲类非处方药的，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

下的罚款。”的规定，对当事人未经执

业药师审核销售甲类非处方药的行为

处以 500元人民币的罚款。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国家药监

局关于规范药品零售企业配备使用执

业药师的通知》正式执行，明确要落实

“四个最严”要求，对新开办药品零售

企业严格审核把关；加强对执业药师

（或药学技术人员）配备和在岗执业情

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其尽职履责。

无资格走流程 别把销售当热心

本报讯（记者 段亚慧）3月 11日，昆

仑路街道宇宙巷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联合力豹救援中心志愿者前往格尔木河

开展“雷锋精神永传承、巡河净滩在行动”

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拿着长钳、垃圾

袋等工具，对格尔木河两岸进行拉网式清

理，小到烟头、水瓶，大到帆布、包装袋等

一一捡拾起来分类装袋。

经过近 2个小时的辛勤工作，志愿者

们共计捡拾垃圾 50 余斤，将垃圾分类后

送到指定收集点。

（上接一版）聚焦维护中央权威强

化政治监督。坚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

示精神贯穿全市“十四五”规划实施全

方位全过程，紧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

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强化政治监督，

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贯彻落实

到位，坚持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监

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明确“国之大

者”任务事项，有效把纪检监察机关工

作职责与实施“十四五”规划、“四地”建

设、生态保护等重大战略相结合，加强

重点监督，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

着力提升“治”的综合效能。充分

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作用，加强对

反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深化各成员单

位的协作配合，增强监督合力。不断深

化“组组”协同监督、“室组”联动监督、

“室组地（企）”联合办案，加强对驻在部

门纪检工作履职情况的监督指导，着力

破解派驻机构、基层纪委（监察办公室）

监督执纪执法宽松软等问题。加快推

进数字化信息化智慧化平台建设，构建

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案件监

督管理、案件审理、协查办案等统筹贯

通、协同发力的工作体系。

着力开展民生领域专项整治。持

续深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监督，加

强对责任落实、政策执行、项目实施、资

金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三资”领

域腐败问题治理，严肃查处贪占挪用等

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巩固拓展民生

领域“小切口、大文章”治理成效，紧紧

围绕就业创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生

态环保、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广泛听

取征集民意民情，找准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进一步解决民生领域

的“微腐败”、清除妨碍政策落实的“绊

脚石”，深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锻造风清气正的纪检监察干部。

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一体推进

“三不腐”的理念贯穿自身建设，教育引

导纪检监察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

绩观、事业观，坚守政治红线、纪律高压

线、廉洁底线。强化内部监督和制约，

完善干部监督管理工作机制，落实回

避、保密和过问干预案件登记备案等内

控制度，深入推进内部督察，依纪依法

行使执纪执法权。探索建立纪检监察

干部行为负面清单，围绕正确行使权

力，对以案谋私、口大气粗、越权插手案

件、串通包庇、跑风漏气等划出行为禁

区。认真做好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

处置，坚决查处执纪违纪、执法违法行

为，持续防治“灯下黑”。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长期战略、

永恒课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州

委的坚强领导下，始终沿着党的二十大

指引的方向，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把严

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

下去，不断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

面。”在中共格尔木市十四届纪委第三

次全体会议上，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

汪山泉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作出新部署新要求。

一个个坚定有力的目标，一项项切

实可行的部署，吹响了在新征程上全面

从严治党再出发的冲锋号，传递出激浊

扬清的必胜决心。展望前路，全市广大

党员干部信心满怀、斗志昂扬，正以永

远吹冲锋号的姿态锚定目标、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

宇宙巷社区：

雷锋精神永传承 巡河净滩在行动

活动现场。 记者 段亚慧 摄


